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聲字第79號

聲  請  人  

即  被  告  林政鴻

選任辯護人  蔡文元律師

上列聲請人即被告因詐欺等案件（本院113年度金上訴字第1014

號），聲請具保停止羈押，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㈠聲請人即被告甲○○（下稱被告）遭羈押

前，係具有起重機操作專業之專業人員，且於本案遭拘提

前，被告早已規劃受勤鈺科技公司外派去新加坡從事起重機

操作之工作，係因受拘提而無法前去，被告遭拘提前已未從

事違法行為，主動脫離犯罪組織，益徵被告有從事正當工作

之職能，並非專門從事違法行為賴以維生者，被告為繼續維

持其未成年子女生活所需及從事正當工作之機會，斷無可能

再接觸違法行為。況且被告並無詐欺前科，被告於偵查中已

供出其他偵查機關尚未查獲之共犯，其未有可能再次與其他

共犯參與犯罪。被告未具反覆實施詐欺犯罪之虞之羈押事

由，本件無繼續羈押被告之原因。㈡被告已坦承犯行，對本

案情節、分工、共犯真實身分均已詳細供出，被告僅是低階

層之監控角色，並非直接朋分高額不法獲利，指揮、招募及

成立詐欺集團之高層角色，本案之犯罪所得僅新臺幣（下

同）16,000元，被告參與本案之情節較為輕微，被告迄今已

遭羈押長達近9個月，應已無繼續羈押被告之必要性。又被

告尚有年幼之未成年子女需其扶養，其母及胞兄亦相當關心

被告，有家庭關係拘束被告，是被告無可能棄其未成年子女

及家庭於不顧，獨自逃亡。本案如以具保、限制住居，並每

日向派出所報到等替代羈押之處分，即足以擔保被告於後續

刑事司法程序到庭就審，對其生一定拘束力，已無繼續羈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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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之必要性，請准予被告具保後停止羈押等語。

二、按被告及得為其輔佐人之人或辯護人，得隨時具保，向法院

聲請停止羈押，刑事訴訟法第110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羈押

被告之目的，在於確保訴訟程序之進行、確保證據之存在及

真實，並確保刑罰之執行，且聲請停止羈押，除有刑事訴訟

法第114條各款所列情形之一不得駁回者外，被告有無羈押

之必要，或得以具保、責付、限制住居而停止羈押等節，法

院自得就具體個案情節予以斟酌決定，如就客觀情事觀察，

法院許可羈押之裁定在目的與手段間之衡量並無明顯違反比

例原則情形，即無違法或不當可言。

三、經查：

　㈠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於民國113年10月2

5日以113年度金訴字第608號判決就被告所犯三人以上共同

詐欺取財罪（共11罪）判處罪刑在案，並定應執行有期徒刑

5年，嗣被告提起上訴，經本院以113年度金上訴字第1014號

詐欺等案件審理中，本院於113年12月20日訊問被告後，認

依被告之自白及卷存事證，足認被告涉犯參與犯罪組織罪、

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及一般洗錢罪之犯罪嫌疑重大，

有事實足認為有反覆實施同一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犯

罪之虞，非予羈押，顯難進行審判或執行，有羈押必要，而

依刑事訴訟法第101條之1第1項第7款規定，自113年12月20

日起羈押3月在案。

　㈡被告固以前揭情詞聲請具保停止羈押，惟審酌現今詐欺犯罪

猖獗，嚴重危害社會治安及人民財產安全，依原審認定之犯

罪事實，被告負責到場監控車手取款及轉交收水之工作，而

被告及其他同案被告於本案共同所為加重詐欺犯行共計11

次，被害人被詐騙總金額高達新臺幣（下同）2,220萬1,374

元，犯罪情節嚴重；另被告尚有其他組織犯罪條例案件在偵

查中，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非

少，詐騙分工細緻，被告有可能與尚未查獲之共犯再為加重

詐欺犯行，有事實足認其有反覆實施詐欺取財犯罪之虞，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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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酌被告本案犯行之情節、經原審判處之罪刑非輕微，經考

量本案訴訟進行之程度，並權衡國家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

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被告人身自由之私益及防禦權受

限制之程度，就其目的與手段依比例原則權衡，認本案既在

本院審理中而尚未結案，為確保將來可能之後續審判或判決

確定後之刑罰執行程序得以順利進行，仍有羈押必要，尚無

從以命被告具保等侵害較小之手段替代羈押。

　㈢被告雖辯稱其遭拘提前已無從事違法行為，主動脫離犯罪組

織，有從事正當工作之職能，非從事違法行為賴以維生，無

再犯之虞云云，然審酌被告於警詢時雖曾供稱其自103年間

迄今在勤鈺科技有限公司從事硬體工程師等語，但警方質疑

經查證被告早於112年6至7月間離職後，被告始改稱其於112

年7月份就離職到113年4月9日被警方查獲等語；又被告於警

詢時雖供稱其發現是不合法，於113年2月底就沒做了等語，

但其於113年3月18日仍為原判決附表一編號10所示之監控犯

行，可見有從事正當工作之能力，並不影響被告為本案犯行

之決定，被告辯稱其無反覆實施同一詐欺犯罪之虞，尚無足

採。

　㈣至聲請意旨所稱被告有未成年子女需其扶養，有家庭關係拘

束等節，與有無羈押被告之原因及必要性之判斷無涉，難認

有據，一併說明。

四、綜上所述，本院認前開羈押原因尚未消滅，斟酌命被告具

保，不足以確保審判或執行程序之順利進行，有羈押之原因

及必要等情，已如前述，尚無從以具保之方式替代羈押。此

外，被告復無刑事訴訟法第114條所定各款聲請停止羈押不

得駁回之情形，從而本件被告聲請具保停止羈押，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3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簡志瑩

　　　　　　　　　　　　　　　　　　　法　官　李政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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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官　曾鈴媖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3 　　日

　　　　　　　　　　　　　　　　　　　書記官　陳憲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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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聲字第79號
聲  請  人  
即  被  告  林政鴻
選任辯護人  蔡文元律師
上列聲請人即被告因詐欺等案件（本院113年度金上訴字第1014號），聲請具保停止羈押，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㈠聲請人即被告甲○○（下稱被告）遭羈押前，係具有起重機操作專業之專業人員，且於本案遭拘提前，被告早已規劃受勤鈺科技公司外派去新加坡從事起重機操作之工作，係因受拘提而無法前去，被告遭拘提前已未從事違法行為，主動脫離犯罪組織，益徵被告有從事正當工作之職能，並非專門從事違法行為賴以維生者，被告為繼續維持其未成年子女生活所需及從事正當工作之機會，斷無可能再接觸違法行為。況且被告並無詐欺前科，被告於偵查中已供出其他偵查機關尚未查獲之共犯，其未有可能再次與其他共犯參與犯罪。被告未具反覆實施詐欺犯罪之虞之羈押事由，本件無繼續羈押被告之原因。㈡被告已坦承犯行，對本案情節、分工、共犯真實身分均已詳細供出，被告僅是低階層之監控角色，並非直接朋分高額不法獲利，指揮、招募及成立詐欺集團之高層角色，本案之犯罪所得僅新臺幣（下同）16,000元，被告參與本案之情節較為輕微，被告迄今已遭羈押長達近9個月，應已無繼續羈押被告之必要性。又被告尚有年幼之未成年子女需其扶養，其母及胞兄亦相當關心被告，有家庭關係拘束被告，是被告無可能棄其未成年子女及家庭於不顧，獨自逃亡。本案如以具保、限制住居，並每日向派出所報到等替代羈押之處分，即足以擔保被告於後續刑事司法程序到庭就審，對其生一定拘束力，已無繼續羈押被告之必要性，請准予被告具保後停止羈押等語。
二、按被告及得為其輔佐人之人或辯護人，得隨時具保，向法院聲請停止羈押，刑事訴訟法第110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羈押被告之目的，在於確保訴訟程序之進行、確保證據之存在及真實，並確保刑罰之執行，且聲請停止羈押，除有刑事訴訟法第114條各款所列情形之一不得駁回者外，被告有無羈押之必要，或得以具保、責付、限制住居而停止羈押等節，法院自得就具體個案情節予以斟酌決定，如就客觀情事觀察，法院許可羈押之裁定在目的與手段間之衡量並無明顯違反比例原則情形，即無違法或不當可言。
三、經查：
　㈠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於民國113年10月25日以113年度金訴字第608號判決就被告所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共11罪）判處罪刑在案，並定應執行有期徒刑5年，嗣被告提起上訴，經本院以113年度金上訴字第1014號詐欺等案件審理中，本院於113年12月20日訊問被告後，認依被告之自白及卷存事證，足認被告涉犯參與犯罪組織罪、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及一般洗錢罪之犯罪嫌疑重大，有事實足認為有反覆實施同一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犯罪之虞，非予羈押，顯難進行審判或執行，有羈押必要，而依刑事訴訟法第101條之1第1項第7款規定，自113年12月20日起羈押3月在案。
　㈡被告固以前揭情詞聲請具保停止羈押，惟審酌現今詐欺犯罪猖獗，嚴重危害社會治安及人民財產安全，依原審認定之犯罪事實，被告負責到場監控車手取款及轉交收水之工作，而被告及其他同案被告於本案共同所為加重詐欺犯行共計11次，被害人被詐騙總金額高達新臺幣（下同）2,220萬1,374元，犯罪情節嚴重；另被告尚有其他組織犯罪條例案件在偵查中，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非少，詐騙分工細緻，被告有可能與尚未查獲之共犯再為加重詐欺犯行，有事實足認其有反覆實施詐欺取財犯罪之虞，而參酌被告本案犯行之情節、經原審判處之罪刑非輕微，經考量本案訴訟進行之程度，並權衡國家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被告人身自由之私益及防禦權受限制之程度，就其目的與手段依比例原則權衡，認本案既在本院審理中而尚未結案，為確保將來可能之後續審判或判決確定後之刑罰執行程序得以順利進行，仍有羈押必要，尚無從以命被告具保等侵害較小之手段替代羈押。
　㈢被告雖辯稱其遭拘提前已無從事違法行為，主動脫離犯罪組織，有從事正當工作之職能，非從事違法行為賴以維生，無再犯之虞云云，然審酌被告於警詢時雖曾供稱其自103年間迄今在勤鈺科技有限公司從事硬體工程師等語，但警方質疑經查證被告早於112年6至7月間離職後，被告始改稱其於112年7月份就離職到113年4月9日被警方查獲等語；又被告於警詢時雖供稱其發現是不合法，於113年2月底就沒做了等語，但其於113年3月18日仍為原判決附表一編號10所示之監控犯行，可見有從事正當工作之能力，並不影響被告為本案犯行之決定，被告辯稱其無反覆實施同一詐欺犯罪之虞，尚無足採。
　㈣至聲請意旨所稱被告有未成年子女需其扶養，有家庭關係拘束等節，與有無羈押被告之原因及必要性之判斷無涉，難認有據，一併說明。
四、綜上所述，本院認前開羈押原因尚未消滅，斟酌命被告具保，不足以確保審判或執行程序之順利進行，有羈押之原因及必要等情，已如前述，尚無從以具保之方式替代羈押。此外，被告復無刑事訴訟法第114條所定各款聲請停止羈押不得駁回之情形，從而本件被告聲請具保停止羈押，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3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簡志瑩
　　　　　　　　　　　　　　　　　　　法　官　李政庭
　　　　　　　　　　　　　　　　　　　法　官　曾鈴媖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3 　　日
　　　　　　　　　　　　　　　　　　　書記官　陳憲修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聲字第79號
聲  請  人  
即  被  告  林政鴻
選任辯護人  蔡文元律師
上列聲請人即被告因詐欺等案件（本院113年度金上訴字第1014
號），聲請具保停止羈押，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㈠聲請人即被告甲○○（下稱被告）遭羈押前
    ，係具有起重機操作專業之專業人員，且於本案遭拘提前，
    被告早已規劃受勤鈺科技公司外派去新加坡從事起重機操作
    之工作，係因受拘提而無法前去，被告遭拘提前已未從事違
    法行為，主動脫離犯罪組織，益徵被告有從事正當工作之職
    能，並非專門從事違法行為賴以維生者，被告為繼續維持其
    未成年子女生活所需及從事正當工作之機會，斷無可能再接
    觸違法行為。況且被告並無詐欺前科，被告於偵查中已供出
    其他偵查機關尚未查獲之共犯，其未有可能再次與其他共犯
    參與犯罪。被告未具反覆實施詐欺犯罪之虞之羈押事由，本
    件無繼續羈押被告之原因。㈡被告已坦承犯行，對本案情節
    、分工、共犯真實身分均已詳細供出，被告僅是低階層之監
    控角色，並非直接朋分高額不法獲利，指揮、招募及成立詐
    欺集團之高層角色，本案之犯罪所得僅新臺幣（下同）16,0
    00元，被告參與本案之情節較為輕微，被告迄今已遭羈押長
    達近9個月，應已無繼續羈押被告之必要性。又被告尚有年
    幼之未成年子女需其扶養，其母及胞兄亦相當關心被告，有
    家庭關係拘束被告，是被告無可能棄其未成年子女及家庭於
    不顧，獨自逃亡。本案如以具保、限制住居，並每日向派出
    所報到等替代羈押之處分，即足以擔保被告於後續刑事司法
    程序到庭就審，對其生一定拘束力，已無繼續羈押被告之必
    要性，請准予被告具保後停止羈押等語。
二、按被告及得為其輔佐人之人或辯護人，得隨時具保，向法院
    聲請停止羈押，刑事訴訟法第110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羈押
    被告之目的，在於確保訴訟程序之進行、確保證據之存在及
    真實，並確保刑罰之執行，且聲請停止羈押，除有刑事訴訟
    法第114條各款所列情形之一不得駁回者外，被告有無羈押
    之必要，或得以具保、責付、限制住居而停止羈押等節，法
    院自得就具體個案情節予以斟酌決定，如就客觀情事觀察，
    法院許可羈押之裁定在目的與手段間之衡量並無明顯違反比
    例原則情形，即無違法或不當可言。
三、經查：
　㈠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於民國113年10月25
    日以113年度金訴字第608號判決就被告所犯三人以上共同詐
    欺取財罪（共11罪）判處罪刑在案，並定應執行有期徒刑5
    年，嗣被告提起上訴，經本院以113年度金上訴字第1014號
    詐欺等案件審理中，本院於113年12月20日訊問被告後，認
    依被告之自白及卷存事證，足認被告涉犯參與犯罪組織罪、
    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及一般洗錢罪之犯罪嫌疑重大，
    有事實足認為有反覆實施同一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犯
    罪之虞，非予羈押，顯難進行審判或執行，有羈押必要，而
    依刑事訴訟法第101條之1第1項第7款規定，自113年12月20
    日起羈押3月在案。
　㈡被告固以前揭情詞聲請具保停止羈押，惟審酌現今詐欺犯罪
    猖獗，嚴重危害社會治安及人民財產安全，依原審認定之犯
    罪事實，被告負責到場監控車手取款及轉交收水之工作，而
    被告及其他同案被告於本案共同所為加重詐欺犯行共計11次
    ，被害人被詐騙總金額高達新臺幣（下同）2,220萬1,374元
    ，犯罪情節嚴重；另被告尚有其他組織犯罪條例案件在偵查
    中，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非少
    ，詐騙分工細緻，被告有可能與尚未查獲之共犯再為加重詐
    欺犯行，有事實足認其有反覆實施詐欺取財犯罪之虞，而參
    酌被告本案犯行之情節、經原審判處之罪刑非輕微，經考量
    本案訴訟進行之程度，並權衡國家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
    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被告人身自由之私益及防禦權受限制
    之程度，就其目的與手段依比例原則權衡，認本案既在本院
    審理中而尚未結案，為確保將來可能之後續審判或判決確定
    後之刑罰執行程序得以順利進行，仍有羈押必要，尚無從以
    命被告具保等侵害較小之手段替代羈押。
　㈢被告雖辯稱其遭拘提前已無從事違法行為，主動脫離犯罪組
    織，有從事正當工作之職能，非從事違法行為賴以維生，無
    再犯之虞云云，然審酌被告於警詢時雖曾供稱其自103年間
    迄今在勤鈺科技有限公司從事硬體工程師等語，但警方質疑
    經查證被告早於112年6至7月間離職後，被告始改稱其於112
    年7月份就離職到113年4月9日被警方查獲等語；又被告於警
    詢時雖供稱其發現是不合法，於113年2月底就沒做了等語，
    但其於113年3月18日仍為原判決附表一編號10所示之監控犯
    行，可見有從事正當工作之能力，並不影響被告為本案犯行
    之決定，被告辯稱其無反覆實施同一詐欺犯罪之虞，尚無足
    採。
　㈣至聲請意旨所稱被告有未成年子女需其扶養，有家庭關係拘
    束等節，與有無羈押被告之原因及必要性之判斷無涉，難認
    有據，一併說明。
四、綜上所述，本院認前開羈押原因尚未消滅，斟酌命被告具保
    ，不足以確保審判或執行程序之順利進行，有羈押之原因及
    必要等情，已如前述，尚無從以具保之方式替代羈押。此外
    ，被告復無刑事訴訟法第114條所定各款聲請停止羈押不得
    駁回之情形，從而本件被告聲請具保停止羈押，為無理由，
    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3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簡志瑩
　　　　　　　　　　　　　　　　　　　法　官　李政庭
　　　　　　　　　　　　　　　　　　　法　官　曾鈴媖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3 　　日
　　　　　　　　　　　　　　　　　　　書記官　陳憲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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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任辯護人  蔡文元律師
上列聲請人即被告因詐欺等案件（本院113年度金上訴字第1014號），聲請具保停止羈押，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㈠聲請人即被告甲○○（下稱被告）遭羈押前，係具有起重機操作專業之專業人員，且於本案遭拘提前，被告早已規劃受勤鈺科技公司外派去新加坡從事起重機操作之工作，係因受拘提而無法前去，被告遭拘提前已未從事違法行為，主動脫離犯罪組織，益徵被告有從事正當工作之職能，並非專門從事違法行為賴以維生者，被告為繼續維持其未成年子女生活所需及從事正當工作之機會，斷無可能再接觸違法行為。況且被告並無詐欺前科，被告於偵查中已供出其他偵查機關尚未查獲之共犯，其未有可能再次與其他共犯參與犯罪。被告未具反覆實施詐欺犯罪之虞之羈押事由，本件無繼續羈押被告之原因。㈡被告已坦承犯行，對本案情節、分工、共犯真實身分均已詳細供出，被告僅是低階層之監控角色，並非直接朋分高額不法獲利，指揮、招募及成立詐欺集團之高層角色，本案之犯罪所得僅新臺幣（下同）16,000元，被告參與本案之情節較為輕微，被告迄今已遭羈押長達近9個月，應已無繼續羈押被告之必要性。又被告尚有年幼之未成年子女需其扶養，其母及胞兄亦相當關心被告，有家庭關係拘束被告，是被告無可能棄其未成年子女及家庭於不顧，獨自逃亡。本案如以具保、限制住居，並每日向派出所報到等替代羈押之處分，即足以擔保被告於後續刑事司法程序到庭就審，對其生一定拘束力，已無繼續羈押被告之必要性，請准予被告具保後停止羈押等語。
二、按被告及得為其輔佐人之人或辯護人，得隨時具保，向法院聲請停止羈押，刑事訴訟法第110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羈押被告之目的，在於確保訴訟程序之進行、確保證據之存在及真實，並確保刑罰之執行，且聲請停止羈押，除有刑事訴訟法第114條各款所列情形之一不得駁回者外，被告有無羈押之必要，或得以具保、責付、限制住居而停止羈押等節，法院自得就具體個案情節予以斟酌決定，如就客觀情事觀察，法院許可羈押之裁定在目的與手段間之衡量並無明顯違反比例原則情形，即無違法或不當可言。
三、經查：
　㈠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於民國113年10月25日以113年度金訴字第608號判決就被告所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共11罪）判處罪刑在案，並定應執行有期徒刑5年，嗣被告提起上訴，經本院以113年度金上訴字第1014號詐欺等案件審理中，本院於113年12月20日訊問被告後，認依被告之自白及卷存事證，足認被告涉犯參與犯罪組織罪、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及一般洗錢罪之犯罪嫌疑重大，有事實足認為有反覆實施同一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犯罪之虞，非予羈押，顯難進行審判或執行，有羈押必要，而依刑事訴訟法第101條之1第1項第7款規定，自113年12月20日起羈押3月在案。
　㈡被告固以前揭情詞聲請具保停止羈押，惟審酌現今詐欺犯罪猖獗，嚴重危害社會治安及人民財產安全，依原審認定之犯罪事實，被告負責到場監控車手取款及轉交收水之工作，而被告及其他同案被告於本案共同所為加重詐欺犯行共計11次，被害人被詐騙總金額高達新臺幣（下同）2,220萬1,374元，犯罪情節嚴重；另被告尚有其他組織犯罪條例案件在偵查中，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非少，詐騙分工細緻，被告有可能與尚未查獲之共犯再為加重詐欺犯行，有事實足認其有反覆實施詐欺取財犯罪之虞，而參酌被告本案犯行之情節、經原審判處之罪刑非輕微，經考量本案訴訟進行之程度，並權衡國家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被告人身自由之私益及防禦權受限制之程度，就其目的與手段依比例原則權衡，認本案既在本院審理中而尚未結案，為確保將來可能之後續審判或判決確定後之刑罰執行程序得以順利進行，仍有羈押必要，尚無從以命被告具保等侵害較小之手段替代羈押。
　㈢被告雖辯稱其遭拘提前已無從事違法行為，主動脫離犯罪組織，有從事正當工作之職能，非從事違法行為賴以維生，無再犯之虞云云，然審酌被告於警詢時雖曾供稱其自103年間迄今在勤鈺科技有限公司從事硬體工程師等語，但警方質疑經查證被告早於112年6至7月間離職後，被告始改稱其於112年7月份就離職到113年4月9日被警方查獲等語；又被告於警詢時雖供稱其發現是不合法，於113年2月底就沒做了等語，但其於113年3月18日仍為原判決附表一編號10所示之監控犯行，可見有從事正當工作之能力，並不影響被告為本案犯行之決定，被告辯稱其無反覆實施同一詐欺犯罪之虞，尚無足採。
　㈣至聲請意旨所稱被告有未成年子女需其扶養，有家庭關係拘束等節，與有無羈押被告之原因及必要性之判斷無涉，難認有據，一併說明。
四、綜上所述，本院認前開羈押原因尚未消滅，斟酌命被告具保，不足以確保審判或執行程序之順利進行，有羈押之原因及必要等情，已如前述，尚無從以具保之方式替代羈押。此外，被告復無刑事訴訟法第114條所定各款聲請停止羈押不得駁回之情形，從而本件被告聲請具保停止羈押，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3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簡志瑩
　　　　　　　　　　　　　　　　　　　法　官　李政庭
　　　　　　　　　　　　　　　　　　　法　官　曾鈴媖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3 　　日
　　　　　　　　　　　　　　　　　　　書記官　陳憲修


